附件

珠海市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审查、审批工作流程图
技术审查阶段（15个工作日，不含修编时间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资料不满足要求





审批（查）阶段（5个工作日）：



资料不满足要求

或复审不合格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格

市水务局收文、资料完整性检查、委托技术审查





项目建设单位申请（送审稿）





市防洪技术中心组织审查、出具初步审查意见（含专家审查意见）





市水务局出具修改完善成果文件的函





项目建设单位申请


（报批稿、初步审查意见回复表）





市水务局窗口受理、


资料完整性检查、委托出具技术审查意见


（1个工作日）








市水务局出具审批（查）文件（附技术审查意见）





市防洪技术中心组织技术复审、出具技术审查意见








